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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簡報內容及數字僅供參考， 

應以核定公告之計畫內容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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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都市計畫變更

3

「變更中壢平鎮主要計畫(配合臺鐵都會區捷運化桃園段地下化建設計畫)案」(草案)
• 變4案為以公辦更新辦理整體開發，包含變更後之商業區及部分車站專用區，面積合計約1.27公頃。
• 變更都計(草案)已完成部都委會小組審議，目前正待排會辦理部都委大會審議。

註：上列相關都市計畫變更內容僅供參考，應以實際核定公告之計畫為準。

現行都市計畫

108.10變更都市計畫(草案)

變4‐1‐2
住變商(附)

變4‐1‐1
鐵變商(附)

變4‐2‐8
鐵變車專(附)

變4‐2‐1
停變車專(附)

變4‐2‐6
鐵變車專(附)

變4‐2‐2
道變車專(附)

變4‐2‐3
道變車專(附)

變4‐2‐4
鐵變車專(附)

變4‐2‐7
鐵變車專(附)

變4‐2‐5
住變車專(附)

變4‐2‐9
鐵變車專(附)

111.05變更都市計畫(草案)

本簡報內容及數字僅供參考， 

應以核定公告之計畫內容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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⼆、更新基地說明_⼟地權屬

類
別

管理
機關

本案計畫範圍

筆數
(筆)

面積
(m2) 比例(%)

國
有

臺鐵局 13 6,673.35 52.95

桃園捷工局 1 65.00 0.52

桃園養工處 1 20.00 0.16

國產署 5 185.51 1.47

小計 20 6,943.86 55.10

私
有

私人
(70位) 66 5,588.97 44.35

公
私
共
有

中壢區公所
、私人(9位) 2 68.87 0.55

總計 88 12,601.70 100.00

註：表內面積數字供規劃參考，應以實際測量分割
成果為準。

本簡報內容及數字僅供參考， 

應以核定公告之計畫內容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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⼆、更新基地說明_基地條件

5

• 地 下 軌 道 ： 變 更 後
商 業 區 範 圍 無 地 下
軌道及相關設施。

• 指 定 通 道 ： 以 美 樂
路 及 中 和 路 北 側 計
畫 道 路 境 界 線 往 南
20m 深 度 留 設 供 通
行車道。

• 退 縮 建 築 ： 車 站 專
用 區 及 商 業 區 應 自
計 畫 道 路 、 指 定 通
行 車 道 之 道 路 境 界
線 及 臨 商 業 區 界 線
至少退縮5m建築。

• 可 建 築 範 圍 ： 商 業
區 5,647.45m2( 若 扣
除 西 南 側 住 宅 區 則
為5,248.70m2)。

地 下 軌 道

本簡報內容及數字僅供參考， 

應以核定公告之計畫內容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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⼆、更新基地說明_臺鐵⾞專區構想

資料來源：民間參與中壢車站大樓興建營運移轉案公聽會簡報(111.04.28)6

本簡報內容及數字僅供參考， 

應以核定公告之計畫內容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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⼆、更新基地說明_商業區更新構想
項目 說明

使用強度 建蔽率 80%
容積率380%

更新容獎 50%(上限)

建築規劃 地上16層、地下3層住
商混合大樓

產品內容
• 1~3F：商場店舖、

公益設施
• 4F以上：優質住宅

樓地板面積 約22, 655坪
(含公設及停車空間)

停車規劃 機車323位
汽車373位(坡道平面式)

註：1.表內資訊僅供參考，應以實際公告核定事業計畫內容為準。

2.本案變更後商業區原評估規劃地下4層作停車使用，惟限
於臺鐵地下化永久軌道之連續壁深度，修正調整本案更新
後建築為地下3層。 上列規劃模擬示意圖僅供參考，應以公告核定之事業計畫為準。

本簡報內容及數字僅供參考， 

應以核定公告之計畫內容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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⼆、更新基地說明_商業區更新構想
規劃模擬示意圖僅供參考，應以公告核定之事業計畫為準。

本簡報內容及數字僅供參考， 

應以核定公告之計畫內容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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⼆、更新基地說明_商業區更新構想
規劃模擬示意圖僅供參考，應以公告核定之事業計畫為準。

本簡報內容及數字僅供參考， 

應以核定公告之計畫內容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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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鋪
(單層約10坪，共計22戶)

公益設施
(單層約480坪)

4.2M

8.7M

29.4M

23.6M

10

⼆、更新基地說明_建築⽅案
• 建築方案評估

為因應私地主更新後店鋪需求，參考目前透天厝店面大小初步評估規劃：

1. 查估調查結果共計23戶商業使用或店舖。

2. 以B棟一樓進行配置，初步可規劃22戶店鋪；另A棟可增加公益設施使用。

規劃模擬示意圖，僅供參考，應以公告核定之事業計畫為準。

本簡報內容及數字僅供參考， 

應以核定公告之計畫內容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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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權利變換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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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更新前估價
價格日期：111.08.01
估價方式：選擇與勘估標的條件相同或相似之比較標的(規則§21)，採2種以上方法估價(如比較法、收益法

等) (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§14) 。
參考案例：

土地交易案例
項目 比較標的1 比較標的2 比較標的3

地段號 中壢區青溪段369
369-1地號

中 壢 區 青 平 段
382地號

中壢區青芝段93
地號

價格日期 111.05.08 110.09.29 110.10.27
交易
價格

總價(元) 276,091,000 87,830,000 133,718,000
土地單價(元/坪) 720,817 579,557 664,975

土地面積(坪) 383.03 151.55 201.09
使用分區 住宅區 住宅區 住宅區

住宅交易案例
項目 比較標的4 比較標的5 比較標的6
門牌 永嘉街45號6F-2 中山路257號5F 健行路45巷28號4F

價格日期 111.04.08 111.03.26 110.12.17

交易
價格

總價(元) 9,160,000 8,100,000 9,600,000
建坪單價(元/坪) 360,550 316,399 323,997

車位總價 1,100,000 - -
建物面積(坪) 22.35 25.60 29.63
使用分區 商業區 商業區 住宅區
建物樓層 7 13 5
屋齡(年) 4.4 2.9 0.1

本案基地

標的2
標的3標的1

標的6

標的4
標的5

註：上列內容及數字供參，應以核定公告之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為準。

本簡報內容及數字僅供參考， 

應以核定公告之計畫內容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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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鐵路管理局
49.65880794%

財政部國有財產署
1.56889812%

桃園市政府
0.71221886%

私人
48.06007508%

交通部鐵路管理局
財政部國有財產署
桃園市政府
私人

C

B

E

A

D
H

G

I

F

G

三、權利變換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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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變更後、更新前權利評估

註：表內數字供參，最終數字應以核定公告之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為準。

變更編號 坵塊 使用分區變更 土地面積(坪) 變更前土地均價(元/坪) 變更後均價(元/坪)
4-1-2 D區 住宅區變商業區 164.5509 663,000 975,000
4-2-5 A區 住宅區變車專區 495.1900 669,630 877,500
4-2-1 B區 停車場用地變車專區 762.7175 596,700 877,500
4-2-6 C區 鐵路用地變車專區 284.955 530,400 877,500

4-2-2、4-2-3 E區 道路用地變車專區 10.5482 530,400 877,500
4-2-7 F區 鐵路用地變車專區 5.3664 530,400 877,500
4-2-8 G區 鐵路用地變車專區 94.9850 530,400 877,500
4-1-1 H區 鐵路用地變商業區 1,987.6489 530,400 975,000
4-2-9 I區 鐵路用地變車專區 6.0500 530,400 877,500

合計 3,812.0144 變更前總值約20.56億 變更後總值約35.23億(商業區20.99億+車專區14.81億) 

本簡報內容及數字僅供參考， 

應以核定公告之計畫內容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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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權利變換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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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表內內容及數字供參，應以核定公告之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為準。

項目 面積(坪)/數量(個) 單價(元/坪) 總價(元)
1樓商場、店舖 1,406.57 77萬~90萬 11億~13億
2樓商場、店舖 1,519.48 36萬~63萬 5億~9億

3樓商場 958.01 32萬~45萬 3億~4億
3樓以上住宅 14,930.64 34萬~40萬 51億~60億

小計 18,814.70 - 70億~86億
平面汽車停車位 373 180萬 7億

合計 77億~93億

• 商業區更新後價值

• 更新後權利試算(以保守房價總值77億元進⾏試算)

案例-以A住宅區某一筆土地、建物為例
302,177萬元×0.86292079%=2,321萬元

案例-以B停車場用地某一筆土地、建物為例
302,177萬元×1.12535265%=3,401萬元

商業區更新後配回房地價值
更新房地總值-共同負擔費用=302,177萬元

77億元 47億元

各土地所有權人更新後配回房地價值=商業區更新後配回房地價值×各地主占商業區權利比率

請參見「更新後權值比例查詢表」

以上試算價值僅供參考，應以核定公告之更新事業計畫為準。

本簡報內容及數字僅供參考， 

應以核定公告之計畫內容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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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權利變換說明_權利模擬試算
• 權利變換配回更新後房屋試算
以A住宅區某筆⼟地(約19.06坪)、合法建物(約34.04坪)為例：

1.選配1個平面停車位=180萬元
2.選配電梯大樓住宅樓地板面積=
• 保守：(2,321萬-180萬)÷34萬/坪≒62.97坪(含公設，大四房)

• 樂觀：(2,811萬-180萬)÷40萬/坪≒65.78坪(含公設，大四房)

• 更新後房價與配回價值評估
更新後房價上漲率 住宅單元均價(萬元/坪) 權變共負比(註) 案例分回價值(萬元) 案例資產價值變化

20% 40.80 51.70% 2,866 171.20%
15% 39.10 53.72% 2,746 159.86%
10% 37.40 55.91% 2,616 147.56%
5% 35.70 58.29% 2,475 134.20%
0% 34.00 60.89% 2,321 119.60%

• 更新資產價值變化

以上試算價值僅供參考，應以核定公告之更新事業計畫為準。

案例納入權變價值(萬元)(a) 權變配得價值(萬元)(b) 權變資產價值變化(b÷a)-100%

1,057 2,321~2,866 +119.60%~+171.20%

A

註：假設更新重建營建工程等成本不變條件下。

本簡報內容及數字僅供參考， 

應以核定公告之計畫內容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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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權利變換說明_權利模擬試算 B

• 權利變換配回更新後房屋試算
以B停⾞場⽤地某筆⼟地(約43.26坪)、合法建物(約81.52坪)為例：

1.選配1個平面停車位=180萬元
2.選配電梯大樓住宅樓地板面積=
• 保守：(3,283萬-180萬)÷34萬/坪≒91.26坪(含公設，大六房)

• 樂觀：(3,977萬-180萬)÷40萬/坪≒94.93坪(含公設，大六房)

• 更新後房價與配回價值評估

更新後房價上漲率 住宅單元均價(萬元/坪) 權變共負比(註) 案例分回價值(萬元) 案例資產價值變化
20% 40.80 51.70% 4,055 194.22%
15% 39.10 53.72% 3,885 181.92%
10% 37.40 55.91% 3,701 168.58%
5% 35.70 58.29% 3,501 154.08%
0% 34.00 60.89% 3,283 138.24%

• 更新資產價值變化

註：假設更新重建營建工程等成本不變條件下。

案例納入權變價值(萬元)(a) 權變配得價值(萬元)(b) 權變資產價值變化(b÷a)-100%

1,378 3,283~4,055 +138.24%~+194.22%
以上試算價值僅供參考，應以核定公告之更新事業計畫為準。

本簡報內容及數字僅供參考， 

應以核定公告之計畫內容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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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計畫推動期程

註:依計畫實際進行進度為準。

鐵路地下化工程

109年 118年

通車

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114年 118年113年

評估規劃
更新整合

招商
作業

方案調整
地主整合

建築工程西南側住宅區
拆遷安置

(可視意願選擇搬遷至社會住宅)

完工

事業計畫
公展、報核

東側建物拆除
全區遷回更新宅

本簡報內容及數字僅供參考， 

應以核定公告之計畫內容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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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參與意願調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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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與意願調查表
會議現場繳回或於12月30日前
回寄至住宅發展處。
曾提供意向書且無修改意願者，
可免繳交。

非正式同意書
請安心表達意見!!

本簡報內容及數字僅供參考， 

應以核定公告之計畫內容為準。



簡報結束、感謝聆聽本簡報內容及數字僅供參考， 

應以核定公告之計畫內容為準。




